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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业银行信贷法律风险精析(第4版)》作者积二十余年银行法务实践经验、管理经验和培训经验，在
全面分析商业银行信贷经营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法律法规及银行业的规章制度
，对防范、控制和处置信贷法律风险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对信贷经营管理者如何规避操作风
险给予了特别提示。
从普通人的视角关注信贷热点、审视经营现象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演绎法律条文以典型的案例剖析信贷
法律问题商业银行提升法律风险防范与控制水平的实用培训教程透视金融法律，正确辨识和控制银行
信贷经营风险的实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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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宾爱琪，研究员高级经济师，广西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广西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0年金融教育优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
等奖、律师制度恢复30周年广西律师行业专业成绩突出奖获得者入选《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09）》
学界人物。
1985年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从事投资研究，白1989年起专职银行法律工作，持有律
师和法律顾问牌照。
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律师办公室主任，中国建设银行培训中心（哈尔滨）客座教授，南宁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广西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银行法律与律师实务，对银行业务运作及其法律风险控制有深入研究和丰富经验。
曾茅获“全国”“五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2001一2005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1996～2000年广
西学法用法先进个人、“1991～1995”年广西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广西金融系统法制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在中央及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律和经济论文50余篇。
其中，8篇获省级及以上社科研究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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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指民事法律规范规定或当事人依法约定，义务人为一定的“作为
”或“不作为”，以满足权利人利益的法律手段。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民事义务这一含义：～首先，民事义务可以由民事法律规范规定，也
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约定，但当事人协商约定不得违反民事法律规定。
其次，义务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作为”或“不作为”，当义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
义务时，权利人可以要求义务人履行，也可以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并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三）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指民事主体违反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民事责任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种类。
依据责任发生的根据不同，分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其他责任1.合同责任合同责任，指因违反《合
同法》规定的义务或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
合同责任又分为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背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
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因此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先契约义务”是合同成立前应负的通知、协助、保护、保密等义务。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下列行为违反了“先契约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①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②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③
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④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致使合同无效或被撤销
；⑤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2）违约责任：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违约行为人是否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通常依据以下原则确定（俗称归责原则）：①过错责
任原则：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时，应以过错作为责任成立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
。
②过错推定责任：发生违约行为后，法律直接推定违约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过错，从而应承担违约责
任。
行为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可以免除责任。
③无过错责任原则：违约责任的成立无须当事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只要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违约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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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业银行信贷法律风险精析(第4版)》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金融
教育发展基金会2010年金融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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